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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起

草。 

本文件由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出。 

本文件由江苏省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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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化工企业全流程自动化控制系统配备和提升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重点化工企业全流程自动化控制系统配备和提升的总则、通用规定以及原料处理、反

应工序、精馏精制、产品包装、危险化学品储运、公用工程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重点化工企业全流程自动化控制系统配备和提升工作。 

涉及到格氏反应及其他放热反应的工艺装置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74  石油库设计规范 

GB 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 50160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 50813  石油化工粉体料仓防静电燃爆设计规范 

GB 51066  工业企业干式煤气柜安全技术规范 

GB/T 42300  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规范 

GB/T 50493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GB/T 50770  石油化工安全仪表系统设计规范 

GB/T 50779  石油化工建筑物抗爆设计标准 

GB/T 51094  工业企业湿式气柜技术规范 

GBZ 230  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 

HG/T 20507  自动化仪表选型设计规范 

HG/T 20508  控制室设计规范 

HG/T 20509  仪表供电设计规范 

HG/T 20510  仪表供气设计规范 

SH/T 3005  石油化工自动化仪表选型设计规范 

SH/T 3006  石油化工控制室设计规范 

SH/T 3007  石油化工储运系统罐区设计规范 

SH/T 3020  石油化工仪表供气设计规范  

SH/T 3082  石油化工仪表供电设计规范 

SHS 01036  气柜维护检修规程 

《关于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09〕116号） 

《关于公布第二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和调整首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中部分典型工艺

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3〕3号） 

《关于加强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三〔2017〕1号） 

《关于推动建立高危细分领域安全风险防控长效机制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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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蓄热式焚烧炉(RTO炉)系统安全技术要求(试行)》的通知》（苏应急〔2021〕46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重点化工企业 key chemical enterprise 

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化工(含石油化工)、医药生产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3.2  

全流程 whole process 

与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存在上、下游关系的生产过程（含配套装置），包括原料处理、反应工序、

精馏精制、产品包装、危险化学品储运及配套公用工程。 

3.3  

有毒液体 toxic liquid 

按GBZ 230的规定，毒性程度划分为极度危害(Ⅰ级)、高度危害(Ⅱ级)、中度危害(Ⅲ级)和轻度危

害(Ⅳ级)的液体。 

[来源：GB 50074-2014，2.0.38] 

3.4  

有毒气体 toxic gas 

劳动者在职业活动过程中，通过皮肤接触或呼吸可导致死亡或永久性健康伤害的毒性气体或毒性蒸

汽。 

[来源：GB/T 50493-2019，2.0.2] 

4 缩略语 

BPCS （Basic Process Control System） 基本过程控制系统 

DCS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集散控制系统 

GDS （Gas Detection System） 可燃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 

FC （Fail Closed） 故障关闭 

FL （Fail Last）   故障保持 

FO （Fail Open）    故障开启 

HAZOP （Hazardous and Operation） 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 

LOPA （Layer of Protection Analysis） 保护层分析 

P&ID （Piping & Instrument Diagram） 管道及仪表流程图 

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SIL （Safety Integrity Level） 安全完整性等级 

SIS （Safety Instrumentation System） 安全仪表系统 

UPS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不间断电源 

RTO （Regenerative Thermal Oxidizer） 蓄热式焚烧炉 

LEL （Lower Explosive Limit） 爆炸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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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则 

5.1 企业全流程自动化控制系统配备和提升应以控制风险为目的，满足安监总管三〔2009〕116号和

安监总管三〔2013〕3号提出的安全控制基本要求。 

5.2 企业应对全流程开展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和保护层分析（LOPA)，并应根据分析结果

实施全流程自动化控制系统的配备和提升。 

5.3 企业应按照安监总管三〔2017〕1号和 GB/T 42300的要求完成反应安全风险评估。涉及硝化、

氯化、氟化、重氮化、过氧化工艺的企业应完成全流程（不含公用工程）反应安全风险评估，同时对

原料、中间产品、产品及副产物进行热稳定性测试和蒸馏、干燥、储存等单元操作的风险评估。企业

应采纳反应安全风险评估报告中确定的反应工艺危险度等级和评估建议。 

5.4 企业应委托具备规定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全流程自动化控制系统设计。 

5.5 除应执行本文件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6 通用规定 

6.1 BPCS的主要工艺流程应与 P&ID和现场一致，BPCS、SIS的逻辑关系图应与 P&ID和现场相符。

BPCS及 SIS的参数设置应与操作规程一致。 

6.2 BPCS和 SIS 应设置管理权限，岗位操作人员不应有修改自动化控制系统工艺指标、报警阈值、

联锁阈值和摘除联锁的权限。 

6.3 企业应定期维护和测试 BPCS、SIS、GDS等系统，保证系统完好并处于正常投用状态。 

6.4 企业应设置区域性控制室或中央控制室，并符合 GB 50160、HG/T 20508 或 SH/T 3006 等要求；

具有火灾爆炸危险性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的控制室和机柜间，确需布置在装置区内的，应按照 GB/T 

50779进行抗爆设计、建设或加固。 

6.5 重点监控工艺参数应传送至控制室集中显示。自动化控制系统应具备远程调节、信息存储、连

续记录、超限报警、联锁切断、紧急停车等功能。记录的电子数据保存时间不少于 30天。 

6.6 液位、压力、温度等测量仪表的选型、安装等应符合 SH/T 3005、SH/T 3007或 HG/T 20507等

要求。 

6.7 有可靠的仪表空气系统时，开关阀（紧急切断阀）应首选气动执行机构，且采用 FC或 FO型；

工艺要求采用 FL 型时，应选用双作用气缸执行机构，配有仪表空气罐，阀门保位时间不低于 48小时；

无仪表气源、有一级负荷的电源系统时，可选用电动阀；工艺、转动设备有特殊要求时，也可选用电

液开关阀。开关阀防火要求应满足 GB 50160要求。 

6.8 安全仪表系统应符合 GB/T 50770要求，安全完整性等级（SIL）为 2级及以上的，测量元件、

逻辑控制器、执行元件应独立设置 

6.9 BPCS与 SIS 的电源宜满足一级供电负荷要求，并应配备 UPS，UPS供电时间不低于 30min。 

6.10 涉及剧毒气体的生产储存设施发生泄漏或其他应急状况时应与应急处置系统联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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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处于备用状态的有毒气体应急处置系统应设置远程和就地一键启动功能，引风机宜设置备用，

备用风机应具备自启动功能。吸收剂循环泵应设置备用，备用泵应具备低压或低流量自启动功能，用

电负荷应为一级负荷。 

7 原料处理 

7.1 涉及可燃、有毒等原料相变工艺过程（如熔融、气化、升华等）的设施，应设置温度/压力远传、

超限报警、并与热（冷）媒或泄放系统等联锁。 

7.2 原辅材料调配、配制、进出料等宜进行自动化控制和操作。涉及固体原料连续输送工艺过程的，

应采用机械或气力输送方式。可燃固体采用机械输送时应设置故障停机联锁系统。可能被点燃引爆的

可燃粉尘的气力输送应采用氮气等惰性气体输送并设置气体压力自动调节装置，且应设置氧含量在线

监测。甲、乙类可燃物料不得使用真空吸料，严禁使用压缩空气进行压料操作。 

7.3 存在突然超压或发生瞬时分解爆炸危险、因物料爆聚或分解造成超温、超压的物料储存设施（包

括伴有加热、搅拌操作的设施），应设置温度、压力、搅拌电流等工艺参数的检测、远传、报警，温

度、压力应与热（冷）媒或泄放系统联锁。 

7.4 使用盘管式或套管式气化器的液氯全气化工艺，应设置气相压力和温度检测并远传至控制室，

且应设置压力和温度报警。液氯气化温度不得低于 71℃，热水控制温度 75～85℃;采用特种气化器(蒸

汽加热)，温度不得大于 121℃。气化压力与进料调节阀形成自动化控制回路，气化温度与热媒调节

阀形成自动化控制回路，压力和温度应与液氯进料、热媒切断阀联锁。 

7.5 可燃液体或有毒液体的装置储罐应设置高液位报警，液位应与进料联锁。 

7.6 装置高位槽应设置高液位报警，液位应与进料联锁或设溢流管道。 

8 反应工序 

8.1 当一个反应设备涉及两个或以上不同的化工工艺，应分别设置独立的自动化控制程序并具备切

换控制的功能。 

8.2 分批加料的反应设备应设温度/压力远传、报警，反应温度/压力与热（冷）媒或泄放系统联锁。

进料管线宜设置手动遥控和自动紧急切断阀。 

8.3 属于同一种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多个反应设备串连使用的，各反应设备应设反应温度/压力

远传、报警。任一反应设备温度/压力应与总进料及热（冷）媒或泄放系统联锁。在发生事故会有相

互影响的硝化反应器、硝化物储罐(槽)、与硝化系统相连的储罐(槽)等设施，相互之间应设应急自动

隔断阀等隔离措施。 

8.4 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的反应过程中需要通过调节冷却系统控制或者辅助控制反应温度的，

应设置自动化控制回路，实现反应温度升高时自动提高冷却剂流量；调节精细度要求较高的冷却剂应

设流量控制回路。 

8.5 工艺过程涉及热媒、冷媒切换操作的，应设置自动化控制阀。 

8.6 设有搅拌系统且具有超压或爆炸危险的反应设备，应设搅拌电流远传指示。搅拌系统故障停机

信号或搅拌电流应与进料、热（冷）媒或泄放系统联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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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设有外循环冷却系统的反应设备，应设置备用循环泵，并具备自动切换功能。应设置循环泵电

流远传指示或电机启停指示，外循环系统故障信号应与进料及热（冷）媒或泄放系统联锁。 

8.8 控制室应设紧急停车按钮，现场宜设就地紧急停车按钮。控制系统紧急停车按钮和重要的复位、

报警等功能按钮应在辅操台上设置硬按钮，就地紧急停车按钮宜分区域集中设置在操作人员易于接近

的地点。 

8.9 液态催化剂采用计量泵自动滴加至反应设备的，紧急停车时和反应温度/压力联锁动作时应联锁

自动停止滴加泵。带压反应工况的反应设备应在催化剂自动滴加管道上靠近反应设备设置联锁切断阀。 

8.10 连续添加固态催化剂的应采用自动添加方式。自动添加方式确有难度的，应设置密闭添加设施，

不应采用开放式人工添加催化剂。 

8.11 固体原料连续投入反应设备（非一次性投入）并作为主反应原料的，应设置加料斗、机械加料

装置，反应温度/压力应与进料联锁。 

8.12 因物料爆聚、分解造成超温、超压，可能引起火灾、爆炸的反应设备，应设报警信号和泄压系

统。 

9 精馏精制 

9.1 连续进料或出料的精馏（蒸馏）塔应设液位自动化控制回路，通过调节出料量实现液位自动化

调节。 

9.2 精馏（蒸馏）塔应设塔釜液位就地和远传指示，并设高、低液位报警；应设置塔釜温度远传指

示、超限报警和自动化控制回路，塔釜温度应与热媒联锁；塔顶冷凝（却）器宜设置冷媒中断报警。 

9.3 塔顶操作压力大于 0.03MPa的蒸馏塔、汽提塔、蒸发塔等应设置压力就地/远传指示及泄放系统。

塔顶操作压力大于 0.1MPa的蒸馏塔、汽提塔、蒸发塔等的塔顶压力应与进料、热媒或泄放系统联锁。

塔顶操作压力为负压的应设置压力高报警。 

9.4 再沸器的热媒管道上应设置压力或温度就地/远程指示和控制阀。 

9.5 塔顶馏出液的回流罐应设就地和远传液位计，用回流罐液位控制回流量；回流罐设高、低液位

报警。使用外置回流控制塔顶温度的应设置温度自动化控制回路，通过调节回流量控制塔顶温度。 

9.6 反应产物因酸解、碱解（仅调节 PH值的除外）、萃取、脱色、蒸发、结晶等涉及加热工艺过程

的，当热媒温度高于设备内介质沸点的，应设置温度自动检测、远传、报警，并与热媒或泄放系统联

锁。 

10 产品包装 

10.1 涉及可燃固体、液体、气体或有毒气体包装或爆炸性粉尘的包装作业场所，应采用自动化包装

等措施；当采用自动化包装确有困难时，包装作业场所当班操作人员应控制在 9人以内。 

10.2 液氯、液氨等液化气体气瓶充装应设电子衡称重计量和超装报警系统，超装信号应与自动充装

紧急切断阀联锁，并设置手动阀。 

10.3 液态物料采用自动计量称重灌装系统的，超装信号应与气动球阀或灌装机枪口联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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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可燃、有毒及强腐蚀性液体槽车充装应设置流量自动批量控制器，或具备高液位停止充装、称

重计量联锁功能。 

11 危险化学品储运 

11.1 容积大于等于 100m
3
的可燃液体储罐、有毒液体储罐、低温储罐及压力罐均应设置液位连续测

量远传仪表和就地液位指示，进出口管道上应设置自动控制阀，液位与进出料形成自动化控制回路并

设高、低液位报警。 

11.2 浮顶储罐和有抽出泵的储罐应设低低液位联锁切断。 

11.3 储存Ⅰ级和Ⅱ级有毒液体的储罐、易燃或有毒介质压力罐、容量大于或等于 1000m
3
的甲、乙 A

类可燃液体的储罐和容量大于或等于 3000m
3
的其他可燃液体储罐的液位应与进料联锁。 

11.4 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液体储罐均应设置高、低液位报警，进出口管道上应设置自动控

制阀，液位应与进出料形成自动化控制回路，并设置进出口切断阀。 

11.5 气柜应设上、下限位报警装置，并宜设进出管道自动联锁切断装置。气柜安全设施应满足 GB 

51066、GB/T 51094、SHS 01036等要求。 

11.6 涉及有毒气体、液化气体、剧毒液体、双氧水的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应设

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 

11.7 可燃液体和剧毒液体储罐应配备两种不同原理的液位计或液位开关，安全仪表系统高液位联锁

测量仪表和基本控制回路液位计应分开设置。压力储罐应设压力就地测量仪表和压力远传仪表，并使

用不同的取源点。压力储罐液位测量应设一套远传仪表和就地指示仪表，并应另设一套专用于高高液

位或低低液位联锁切断储罐进（出）料阀门的液位测量仪表或液位开关。 

11.8 除工艺特殊要求外，普通无机酸、碱储罐应设置高、低液位报警信号远传。 

11.9 设有加热或冷却盘管的储罐应设置液相温度检测和报警设施，应具备自动控制热（冷）媒的功

能。 

11.10 设有进料或者出料切断阀的储罐应具备远程紧急切断功能。 

11.11 距液化烃和可燃液体（有缓冲罐的可燃液体除外）汽车装卸鹤位 10m以外的装卸管道上应设

便于操作的紧急切断阀。液氯、液氨、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液化烃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液化

气体的充装，应使用金属万向管道充装系统，并在装卸鹤管口处设置拉断阀。 

12 公用工程 

12.1 蒸汽管网应设压力远传，并宜设总管流量远传和压力高、低报警。产生蒸汽的汽包应设置压力、

液位检测和报警，汽包设置双液位就地和远程显示，并设置液位自动化控制和高、低液位联锁。蒸汽

过热器应在过热器出口设置温度控制回路，必要时设置温度高高联锁。 

12.2 冷冻盐水、循环水或其它低于常温的冷却系统应设置温度和流量/压力检测，并设置温度高和

流量/压力低报警。循环水泵应设置故障停机报警，循环水总管压力低低信号和联锁停机信号应远传

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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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导热油炉出口温度应设置自动化控制回路，出口温度应与燃料流量联锁。导热油管进入加热单

元处应设置紧急切断阀。使用天然气的导热油炉、加热炉应有火焰检测装置，燃气导热油燃烧器应设

置自动点火装置和熄火保护装置。 

12.4 控制室应设置仪表供气系统的监视与报警功能，包括气源总管压力指示、低限压力报警。仪表

气源装置在送出总管上应设置在线露点仪，信号送控制室。当采用备用压缩机组时，应采用自动切换

方式。 

12.5 RTO炉应设置 PLC 或 DCS控制系统，对风机、阀门、燃烧器、炉膛和废气管道等设备设施的关

键参数进行实时监控和联锁，监控参数应远传至控制室。在 RTO炉系统进口管道上，应根据风险识别

结果设置 LEL在线检测仪，应冗余设置。LEL在线检测仪与进入 RTO炉系统的废气切断阀、新风阀、

紧急排放阀联动。RTO 炉系统应设置安全可靠的火焰监测、温度和压力控制系统等。在 RTO炉系统气

体进出口、燃烧室、蓄热室和换热器均应设具有自动报警功能的多点温度检测、压力检测装置：燃烧

室应设置燃烧温度和极限温度检测报警装置，蓄热体上下层应分别设置温度、压差检测装置:每台燃

烧器宜配置不少于 2支火焰检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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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容积大于等于100m3的可燃液体储罐、有毒液体储罐、低温储罐及压力罐均应设置液位连续测量远传仪表和就地液位指示，进出口管道上应设置自动控制阀，液位与进出料形成自动化控制回路并设高、低液位报警。
	11.2　 浮顶储罐和有抽出泵的储罐应设低低液位联锁切断。
	11.3　 储存Ⅰ级和Ⅱ级有毒液体的储罐、易燃或有毒介质压力罐、容量大于或等于1000m3的甲、乙A类可燃液体的储罐和容量大于或等于3000m3的其他可燃液体储罐的液位应与进料联锁。
	11.4　 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液体储罐均应设置高、低液位报警，进出口管道上应设置自动控制阀，液位应与进出料形成自动化控制回路，并设置进出口切断阀。
	11.5　 气柜应设上、下限位报警装置，并宜设进出管道自动联锁切断装置。气柜安全设施应满足GB 51066、GB/T 51094、SHS 01036等要求。
	11.6　 涉及有毒气体、液化气体、剧毒液体、双氧水的一级、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罐区应设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
	11.7　 可燃液体和剧毒液体储罐应配备两种不同原理的液位计或液位开关，安全仪表系统高液位联锁测量仪表和基本控制回路液位计应分开设置。压力储罐应设压力就地测量仪表和压力远传仪表，并使用不同的取源点。压力储罐液位测量应设一套远传仪表和就地指示仪表，并应另设一套专用于高高液位或低低液位联锁切断储罐进（出）料阀门的液位测量仪表或液位开关。
	11.8　 除工艺特殊要求外，普通无机酸、碱储罐应设置高、低液位报警信号远传。
	11.9　 设有加热或冷却盘管的储罐应设置液相温度检测和报警设施，应具备自动控制热（冷）媒的功能。
	11.10　 设有进料或者出料切断阀的储罐应具备远程紧急切断功能。
	11.11　 距液化烃和可燃液体（有缓冲罐的可燃液体除外）汽车装卸鹤位10m以外的装卸管道上应设便于操作的紧急切断阀。液氯、液氨、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液化烃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液化气体的充装，应使用金属万向管道充装系统，并在装卸鹤管口处设置拉断阀。

	12　 公用工程
	12.1　 蒸汽管网应设压力远传，并宜设总管流量远传和压力高、低报警。产生蒸汽的汽包应设置压力、液位检测和报警，汽包设置双液位就地和远程显示，并设置液位自动化控制和高、低液位联锁。蒸汽过热器应在过热器出口设置温度控制回路，必要时设置温度高高联锁。
	12.2　 冷冻盐水、循环水或其它低于常温的冷却系统应设置温度和流量/压力检测，并设置温度高和流量/压力低报警。循环水泵应设置故障停机报警，循环水总管压力低低信号和联锁停机信号应远传报警。

	12.3　 导热油炉出口温度应设置自动化控制回路，出口温度应与燃料流量联锁。导热油管进入加热单元处应设置紧急切断阀。使用天然气的导热油炉、加热炉应有火焰检测装置，燃气导热油燃烧器应设置自动点火装置和熄火保护装置。
	12.4　 控制室应设置仪表供气系统的监视与报警功能，包括气源总管压力指示、低限压力报警。仪表气源装置在送出总管上应设置在线露点仪，信号送控制室。当采用备用压缩机组时，应采用自动切换方式。
	12.5　 RTO炉应设置PLC或DCS控制系统，对风机、阀门、燃烧器、炉膛和废气管道等设备设施的关键参数进行实时监控和联锁，监控参数应远传至控制室。在RTO炉系统进口管道上，应根据风险识别结果设置LEL在线检测仪，应冗余设置。LEL在线检测仪与进入RTO炉系统的废气切断阀、新风阀、紧急排放阀联动。RTO炉系统应设置安全可靠的火焰监测、温度和压力控制系统等。在RTO炉系统气体进出口、燃烧室、蓄热室和换热器均应设具有自动报警功能的多点温度检测、压力检测装置：燃烧室应设置燃烧温度和极限温度检测报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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